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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市属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
实施方案政策解读

一、改革目标和时间要求

（一）改革目标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促进企业厉

行节约反对浪费，规范市属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，合理确定公务

用车改革人员范围、规范公务用车配备和公务交通补贴标准。市

属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在切实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及对

外业务开展的基础上，确保改革后公务用车费用及发放的交通补

贴不得高于改革前的公务用车费用，推动建立与企业负责人履职

特点和生产经营需要相适应的公务出行配套保障制度。

（二）时间要求。市属企业（集团）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

施方案于 6 月 30 日前报送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；市属

企业各级权属子公司（含分支机构）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

案由市属企业（集团）负责审核，于 7 月底前完成。

二、改革范围

（一）市委和市委委托管理的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市属企

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（包括已转任调研员的在岗人员）。

（二）实施契约化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，原则上参照同职级

领导班子成员参加车改；个别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，在

契约合同中对公务用车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已有约定的，按约定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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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公务交通保障方式。市属企业正职负责人原则上通过

配备公务用车保障履职需要，也可以自愿选择发放公务交通补贴

方式参加车改。市属企业副职负责人（包括兼任子公司主要负责

人的）取消配备公务用车，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方式。

其中，对于本次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前已实行车改的市属企

业，并通过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方式保障正职负责人公务出行的，

允许企业正职负责人按照《实施方案》规定重新选择配备公务用

车。本次改革后，选择通过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保障市属企业正职

负责人公务出行的企业，原则上不再允许重新为企业正职负责人

配备公务用车。

（二）公务交通补贴标准。市属企业正职负责人公务交通补

贴不超过 1040 元/月、副职不超过 960 元/月。市属企业负责人

发放的公务交通补贴属于履职待遇事项，在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

之外单列，为税前收入。

（三）改革后公务用车配备标准。

1．关于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配备。根据《市委办公室 市政

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市属企业负责人履职待

遇、业务支出的意见〉的通知》规定，改革后大型企业主要负责

人公务用车的配备标准，按照排气量 2.0 升（含）以下、购车价

格（不含车辆购置税）28 万元以内控制。大型企业其他负责人

或中型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的配备标准，按照排气量 1.8 升（含）

以下、购车价格（不含车辆购置税）18 万元以内控制。企业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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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划分按照《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》执行。

2．关于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配备。一是经营和业务保障用

车的界定。参照中央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政策解

释，企业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：直接用于

企业生产经营的车辆，如旅游公司的旅游巴士、物流公司的物流

用车以及各类特殊车型的工程用车等；保障企业正常业务开展必

需使用车辆，如机要通信用车、应急用车、保密用车、商务活动

用车等；需要搭载专业器械的专用车辆，如电力维修车、电信维

修车等；异地办公且两地距离较远的（例如跨地区）企业使用的

通勤车；用来保障企业生产经营，且不宜或者难以通过社会化市

场化方式替代的车辆，如地处偏远的矿山、工程类企业。二是配

备标准。改革后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配备标准，按照《实施方案》

关于“新购置车辆”标准执行。其中，轿车型经营和业务保障用

车配置标准原则上要控制在购车价格 18万元（不含车辆购置税，

下同）以内、排气量 1.8 升（含）以下；商务车型经营和业务保

障用车要控制在购车价格 38 万元以内、排气量 3.0 升（含）以

下。确因生产经营需要、行业地域等客观因素原因必须配备较高

标准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，或者配备越野车（SUV）的，企业应

严格履行内部决策程序，集团总部原则上不超过 2 辆。

（四）关于公务用车保留问题。企业应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

要，本着从严从紧、节约开支的原则，按照上述公务用车配备标

准，确定拟保留的车辆。其中，对于目前正在使用的公务用车，

原购车价格超过上述规定的，但当前公务用车净值已达到上述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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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价格以内的，本着节约的原则可以保留，使用到车辆报废为止，

并逐步更新替换为符合标准的车辆。本次改革前，企业已自行实

施车改且保留公务用车数量较少的，按照改革后比改革前公务交

通成本节支的原则，可新增（购置或租赁）必要的公务用车。相

关企业新增车辆数量，由市车改办参照同行业、同规模企业公务

用车保留数量，根据市属企业车改总体情况统筹把握、合理确定。

改革后，经批准保留的公务用车数量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稳定，

达到更新或者报废标准的由企业（集团）按规定配备标准更新，

不再重新报批；因企业改革重组、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、规模

增加等确需新增车辆的，应按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审批程序。

（五）关于改革后保留的公务用车使用管理问题。

1．关于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内的普通公务出行。驻威市

属企业（指企业所在地为环翠区、高区、经区、临港区），领取

公务交通补贴的企业负责人普通公务出行不得使用公务用车；驻

威以外市属企业，企业负责人普通公务出行范围原则上按企业所

在地党政机关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确定。

2．关于应急公务用车使用范围。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市属

企业负责人执行重大抢险救灾、事故处理、社会安全等特殊任务；

处理时限性强利用私人或社会车辆无法保障的紧急公务或突发

事件；参加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、市政协、市纪委以及市直部

门召集的紧急会议或公务活动，以及前往非公务车辆不便出入的

重要场所，可使用公务用车。

3．关于特殊情况下公务用车使用范围。领取公务交通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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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市属企业负责人在市属企业所在地（设区的市）市区范围内，

因特殊情况不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使用个人车辆时的公务出

行，可使用公务用车，但须参照出租车收费标准交纳费用并上交

企业。因交通不便、时间要求紧、出行人员多等因素不便乘坐公

共交通工具的调研考察、检查督导等集体公务出行，以及参加有

公函的公务接待、外事活动等可使用公务用车。

4．关于租用社会车辆问题。改革后保留车辆无法保障必要

公务出行，企业可租用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选定的汽车租赁企业

的车辆，但必须从严控制租车范围、车型和数量，不得租用超标

车辆，并做好租车登记、台账资料留存等工作。

5．关于规范公务交通补贴发放的问题。对于职务变动的市

属企业负责人，自职务调整的次月起按新标准发放公务交通补

贴；对于调入或新任职的市属企业负责人，自任职文件印发的次

月计发公务交通补贴。

6．关于异地交流任职市属企业负责人探亲交通费用。异地

交流任职的市属企业负责人往返任职地与家庭主要居住地的城

市间公共交通费用，按有关规定报销。企业不得安排公务用车接

送。

7．市属企业负责人离任后，到市人大、市政协等任职或者

担任省政府参事的，工资关系等按规定仍保留在原企业的，涉及

原任职企业公务活动的，由原任职企业按规定保障其公务出行，

不得为其配备专车、不得发放公务交通补贴。

8．市属企业所属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用车暂不纳入此次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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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范围，仍由企业按原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关于其他人员车改问题。本次车改的人员范围是企业

负责人，企业其他人员不属于本次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范围。防范

实行变相的公务交通补贴全员福利化。

（七）公车改革成本节支分析（按照党政描述引用）。各市

属企业要按照《实施方案》，详细分析本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

前、改革后总支出，明确节支目标。改革前公务交通总支出=涉

改公务用车（年度间新增公务用车）平均购置费+涉改公务用车

运行费+涉改司勤人员支出+已实行车改的企业负责人交通补贴+

其他相关支出（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）。改革

后公务交通总支出=改革后公务交通补贴支出+拟新增公务用车

平均购置费用（含运行费）+保留涉改公务用车运行费+涉改司勤

人员的支出+其他相关支出。节支率=（1-改革后公务交通总支出

/改革前公务交通总支出）×100%。①公务用车平均购置费=公务

用车购置费总额÷10年；②司勤人员支出包括人工工资总额（含

行车补贴）、五险一金等保险费用和福利费等费用支出；③改革

后交通成本测算应按上述事项、支出标准等折算为年度成本；④

其他相关支出包括租赁公务用车费用、大型会议及重大活动等公

务活动交通保障费用等。

四、完善公务用车相关配套改革制度

1．公开规范处置公务用车，具体按照《实施方案》有关要

求执行。

2．各市属企业应按照实施方案要求，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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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用车改革配套制度，例如相应的车辆管理办法、公务用车专

项预算办法等。做好公务交通保障范围与企业差旅制度的有效衔

接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

市属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公务用车改革的“第一责任

人”，企业要明确本单位公务用车改革的分管负责人、专门机构

和人员，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。

六、关于市属企业各级子公司（含分支机构）车改问题

1．市属企业各级全资、控股子公司均要进行公务用车制度

改革。

2．从严确定各级子公司参改范围及标准。按照国家统计局

《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》规定，子公司规模为

中型以上的，正职负责人可配备公务用车，也可采取发放公务交

通补贴的方式实施车改，副职负责人可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

方式进行车改。其他子公司负责人取消配备公务用车，不得发放

公务交通补贴；其中，矿山、工程类企业，确因生产经营实际需

要，正职负责人可配备公务用车。子企业负责人配备公务用车标

准为：排气量 1.8 升（含）以下、购车价格（不含车辆购置税）

18 万元以内。各级中型以上子公司负责人交通补贴标准为 960

元/月，副职为 650元/月。子公司纳入车改范围的人员及补贴标

准具体由市属企业（集团）确定。

3．市属企业（集团）统筹推进各级子公司公务用车制度改

革，根据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实际、所处自然环境等因素周密制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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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。

七、关于市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所属国有企业车改问题

按照国家统计局《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》

对企业规模划分的有关规定，中型以上规模的企业正职负责人可

配备公务用车，也可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方式实施车改，副

职负责人可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方式进行车改。其中，正职

负责人公务用车配备标准为：排气量 1.8 升（含）以下、购车价

格（不含车辆购置税）18 万元以内；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方

式的，正职负责人补贴标准不超过 960 元/月，副职负责人补贴

标准要低于正职负责人。具体由企业主管部门（单位）确定。

市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所属的其他企业，企业负责人取消配备公

务用车，不得领取公务交通补贴。在规定区域内的公务出行，可

采取按规定报销公务交通费用或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予以保障。

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8 年 7 月 20 日


